
時
局
關
鍵
之
二
中
全
會

記

者

兩
廣
問
題

，因
余
漢
謀
之
飛
京

，和
李
漢
魂
之
通
電

，頗
有
由

陰
霾
而
呈
豁
然
開
朗
之
觀

。接
着
二
中
全
會
開
幕

，對
於
解
决
粤
局

的
步
驟·

方
法

，多
已
有
整
齊
而
合
理
的
佈
置

。現
在
我
們
雖
然
還

不
能
判
斷
問
題
是
否
能
因
此
淸
了
？
及
能
否
避
免
用
兵

？
至
少

，我

們
相
信

，中
央
如
能
充
分
利
用
這
個
機
會

，善
爲
處
理

，則
必
能
於

短
期
內
解
决

，是
可
以
斷
言
的

。

在
如
火
如
荼
的
形
勢
之
下

，不
費
一
彈

，而
能
使
可
怕
的
內
亂

，吿
一
段
落
；
這
在
民
國
史
上

，還
是
很
少
見
的

。這
次
事
件
的
結

果

，可
以
証
明
中
國
已
有
了
組
織

。更
可
以
說
明
任
何
方
法
已
不
能

破
壞
中
國
向「
自
力
更
生
』
路
上
邁
進
的
努
力

。此
外
還
有
幾
點
可
寶

貴
的
意
義

：（
一
）二
十
五
年
來
的
內
亂

，幾
乎
沒
有
一
次
不
是
由
人

家
導
演
的

，演
員
們
也
沒
有
一
次
不
按
步
就
班
的
扮
演

。這
一
次

，

導
演
者
顯
然
受
了
意
外
的
失
敗

。聰
明
的
導
演

，應
該
有
所
憬
悟
了

。（
二
）
在
這
國
家
生
存
動
搖
的
時
候

，凡
足
以
對
消
國
力
的
一
切
政

爭

，都
會
遭
全
國
的
厭
惡
；
用
任
何
好
聽
的
口
號
來
掀
起
內
戰

，必

遭
失
敗

；
經
過
閩
變
和
這
次
兩
廣
異
動
的
兩
度
証
明

，或
者
內
亂
竟

可
以
永
久
避
免
了

。（
三
）現
在
中
國
的
新
軍
人

，腦
子
裏
已
充
滿
了

爲
國
家

，民
族
奮

鬥
的
思
想

，决
不
再
是
私
人
的
工
具

，凡
違
反
國

家
利
益
而
利
用
軍
隊

，結
果
必
定
毀
滅

，陳
濟
棠
便
是
前
車
之
鑒

。

在
這
裏

，我
們
應
該
對
余
漢
謀
李
漢
魂
和
北
來
的
許
多
空
軍
人

員
表
示
敬
佩

；
陳
濟
棠
這
幾
年
在
廣
東
的
一
切
措
施

，大
槪
凡
到
過

港
粤
的
沒
有
不
知
道

。陳
腐

，
貪
吝

，
猜
忌

，
刻
薄

，
幾
乎
完

全
是
一
個
新
式
軍
閥
的
典
型

。
余
漢
謀
等
從
二
十
年
到
現
在

，
經

過
幾
次
排
擠

，監
禁

，
多
忍
受
了

。而
在

這
次
關
係
民
族
存
亡
的

時
候

，
毅
然
脫
離
虎
口

，
爲
國
家
自
效

；
這
動
機
的
純
潔

，
態

度
的
磊
落

，是
任
何
人
不
能
否
認
的

。我
們
希
望
粤
中
其
他
將
領

，

亦
有
以
自
白

，尤
其
廣
西
的
李
白
諸
位

，更
應
該
愛
惜
過
去
的
歷
史

，萬
勿
同
流
合
汚

。廣
西
在
窮
苦
的
環
境
下

，埋
頭
苦
幹
了
幾
年

，



使
一
切
建
設

，敎
育

，吏
治

，都
已
上
了
軌
道

，爲
國
人
所
艶
稱

。

模
範
省
之
名

，
洋
溢
乎
宇
內

。李
白
諸
位
淸
廉
自
持
的
操
守

，
也

早
爲
人
所
周
知

；
老
實
說

，這
次
異
動
還
有
一
些
敎
人
同
情
的

，恐

怕
也
全
是
因
爲
信
任
李
白
諸
位
的
人
格

。一
個
人
要
誠
心
愛
惜
他
的

人
格

，歷
史

，事
業

，决
不
會
輕
易
便
被
人
毀
滅

，同
時
自
己
眞
要

向
毀
滅
的
路
上
走

，也
不
是
任
何
人
輕
易
能
挽
救
的

。李
白
諸
位

，

也
許
近
年
來
很
有
點
委
曲

。但
應
該
相
信
國
人
自
有
公
平
的
判
斷

，

一
個
大
事
業
家

，應
該
把
眼
光
放
在

遠
處

，大
處

，國
步

維
艱

，可

以
施
展
抱
負
的
機
會
正
多

，何
必
因
一
時
的
小
不
忍
而
亂
大
謀

，更

不
値
得
的
是
爲
一
個
國
人
不
齒
的
人
所
犧
牲

，而
被
利
用

。這
次
二

中
全
會
的
兩
項
重
要
决
議

，一
，撤
銷
西
南
兩
機
關

，二
，設
置

國

防
委
員
會

，都
很
爲
國
人
所
同
情

，軍
委
會
對
於
廣
州
將
領
的
任
免

，也
很
公
正

，可
以
表
示
中
央
對
於
兩
廣
一
秉
至
公

，决
不
爲
私

。

蔣
委
員
長
的
報
吿

，也
很
扼
要

，我
們
希
望
中
央
這
種
坦
白

，公
正

，誠
懇
的
態
度
能
永
久
保
持
下
去

，這
於
解
决
這
次
糾
紛
是
很
有
利

的

。其
次
中
央
應
該
從
此
體
及
國
民
同
情
心
之
偉
大

，判
斷
力
之
正

確

，更
可
以
充
分
看
出
國
人
好
惡
之
所
在

，以
後
在
一
切
對
內
對
外

大
計
上

，更
應
努
力
自
勵

，有
所
表
達

。

在
下
面

，我
們
可
以
分
三
部
來
叙
述
這
一
段
可
寶
貴

的
經
過

。

一·

廣
東
將
領

擁

護
統

一

二·

二
中
全
會
舉
行
詳
記

三·

全
會
中
之
重
要
文
件

廣
東
將
領
擁
護
統
一

李
漢
魂
呈
中
央
電 

南
京
中
央
黨
部

，國
民
政
府

，各
院
部

會
鈞
鑒

：各
省
市
黨
部

，各
省
市
政
府

，各
綏
靖
主
任

，各
總
指
揮

各
軍
師
旅
長

，各
民
衆
團
體

，各
報
舘

，海
外
各
黨
部

，各
華
僑
團

體
均
鑒

：
頃
上
陳
總
司
令
一
電
文
曰（
另
電
）
等
語

。竊
時
至
今
日

，

非
禦
侮
無
以
圖
存

，非
統
一
莫
從
禦
侮

。敬
懇
中
樞
對
西
南
此
次
行

動

，因
勢
利
導

，納
諸
正
軌

。並
請
軍
政
長
官

，各
界
領
袖

，一
致

主
張

，共
維
大
局

。臨
電
不
勝
屛
營
待
命
之
至

。第
一
集
團
軍
陸
軍

第
二
軍
副
軍
長
兼
廣
東
東
區
綏
靖
委
員
李
漢
魂
叩
虞（
七
日

）印

。

李
呈
蔣
委
員
長
電 
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蔣
鈞
鑒

：自
西
南

揭
櫫
抗
日

，舉
國
惶
然
；
决
計
伊
始

，不
特
高
級
將
領
不
敢
苟
同

，

即
二
三

元
老
亦
持
異
議

。嗣
陳
總
司
令
察
納
羣
情

，翻
然
變
計

，目

標
祇
在
抗
日

，領
導
仍
仰
中
央

。而
西
南
兩
機
關
冬
（
二
日
）電

，亦

未
違
此
主
旨

。各
將
領
當
即
分
途
返
防

，整
戈
待
命

。詎
突
來
請
纓

改
號
之
支（
四
日
）電

，政
委
會
又
從
而
嘉
納
之

。浸
假
而
進
兵
鄰
省

，搖
撼
中
樞

，星
星
燎
原

，間
不
容
髮

。職
備
員
東
區

，適
當
外
交

衝
要

，寇
患
日

深

，危
機
四
伏

，智
殫
力
竭

，應
付
幾
窮

。竊
以
爲

示

抗
日

之
决
心

，
應
揮

戈
而

東
指

，先
固
吾
圉

，候
命
前
驅

，大
局



庶
乎
有
豸

。乃
再
四
請
求

，未
蒙
採
納

。海
疆

之
戍
卒
盡
撤

，國
防

之
設
備
毫
無

；
即
令
抗
日

出
自
至
誠

，而
舍
近
圖
遠

，已
屬
非
計

。

况
道
途
流
言

，羣
疑
滿
腹

，倘
不
幸
而
變
故
橫
生

，國
家
前
途

，詎

堪
設
想

。職
救
國
有
心

，回
天
無
術

；
爰
於
魚（
六
日

）日
掛
印
封
金

，藉
以
明
志

，並
電
請
陳
總
司
令
懸
崖
勒
馬

，聽
命
中
央

。曁
電
本

集
團
軍
將
領

，一
致
主
張

，共
促
實
現

。時
至
今
日

，非
禦
侮
無
以

圖
存

，非
統
一
莫
從
禦
侮

，伏
懇
鈞
座

，俯
察
愚
誠

，統
籌
大
計

，

對
西
南
此
次
舉
動

，因
勢
利
導

，納
諸
正
軌

。一
分
歧
之
軍
令

，宏

禦
侮
之
遠
謨

。臨
電
不
勝
迫
切
待
命
之
至

。陸
軍
第
二
軍
副
軍
長
兼

廣
東
東
區
綏
靖
委
員
李
漢
魂
叩
虞
印

。

電
陳
濟
棠
促
反
省 

廣
州
總
司
令
陳
鈞
鑒

：口
密

，自
西
南

揭
櫫
抗
日

，舉
世
騷
然
；
因
名
實
之
不
符

，遂
盈
庭
而
聚
訟

，倘
不

懸
崖
勒
馬

，將
由
筆
舌
之
爭

，演
成
鬩
牆

之
禍

，無
論
勝
負
誰
屬

，

然
國
事
不
堪
問
矣

。决
計
伊
始

，職
幸
參
末
議

，誠
以
國
難
已
深

，

天
良
未
泯

，旣
不
忍
睹
鈞
座
躬
蹈
於
不
義

，更
不
肯
背
鈞
座
而
別
有

所
圖

；
垂
涕
而
道

，據
理
而
爭

。竊
謂
古
之
諍
子
諍
臣

，當
不
過
是

。方
幸
鈞
座
察
納
愚
誠

，翻
然
變
計

，目
標
祗
在
禦
侮

，領
導
仍
仰

中
央
；
而
西
南
兩
機
關
冬
（
二
日

）
電
之
主
張

，亦
未
違
此
主
旨

；
各

將
領
用
分
途
返
防

，整
戈

待
命

；
詎
突
來
請
纓
改
號
之
支（
四
日

）電

，政
委
會
又
從
而
嘉
納
之

，浸
假
而
進
兵
鄰
省

，搖
撼
中
樞

，星
星

燎
原

，間
不
容
髮

。用
是
軍
心
惶
惑

，輿
論
沸
騰

，社
會
蜩

螗

，金

融
紊
亂

。而
道
路
紛
紛

，更
有
以
對
日
諒
解
之
言
相
疑
責
者

。職
固

深
信
鈞
座
斷
不
出
此

；
然
敵
方
譸
張
爲
幻

，故
弄
玄
虛

，蛇
影
杯
弓

，曷
云
能
已

。即
如
汕
頭
方
面

，年
來
以
交
涉
頻
繁

，敵
艦
踞
泊

，

未
嘗
或
離

；
乃
自
西
南
高
唱
抗
日

之
後

，竟
悉
數
他
駛

，頓
呈
河
淸

海
晏
之
象

。而
角
田
一
案

，至
是
更
絕
對
不
提

，豈
懾
於
抗
日
聲
威

，而
望
風
畏
避
耶

。又
何
怪
相
驚
伯
有

，轉
爲
親
者
所
痛
也

。顧
苟

安
片
刻

，好
景
不
常

，敵
見
我
馬
首
徘
徊

，蠻
觸
未
發

，摟
艦
橫
海

，昨
又
重
來
壓
逼
矣

。職
備
員
東
區

，責
重
守
土

，然
海
疆
之
戍
卒

盡
撤

，國
防
之
設
備
毫
無
；
曩
嘗
構
築
工
事
矣

，然
敵
愾
之
心

，人

異
其
趣

，坐
使
外
交

，失
其
憑
藉

，將
吏
無
所
適
從

；
此
職
所
職
負

宜
長
歎

，悲
憤
塡
膺

，望
北
指
之
旌
旗

，痛
南
風
之
不
競
者
也

。爲

愚
竊
以
爲
抗
日

救
國

，人
有
同
心

，不
過
旂
幟
固
要
鮮
明

，言
行
更

戟
相
顧

，筆
槍
舌
劍

，祇
堪
取
快
一
時

，離
析
分
崩

，結
果

適
以
資

敵

。乃
者
二
中
全
會
期
已
屆

矣

，統
籌
大
計

，中
央
自
有
權
衡

；
而

敵
人
邇
來
對
華
北
旣
猛
進
突
飛

，期
生
呑
而
活
剝

，對
西
南
更
縱
橫

捭
闔

，圖
□
蚌
之
兼

收

。本
集
團
軍
旣
誓
爲
抗
日

救
國
而
犧
牲

，自

應
被
髮
纓
冠

，當
仁
不
讓

；
豈

宜
舍
近
圖
遠

，坐
誤
時
機

。夫
示
抗

日
之
决
心

，應
揮
戈
而
東
指

；
經
職
再
四
建
議

，未
蒙
採
納

，一
着

之
失

，全
局
幾
危

。今
日
者

寇
患
益
深
矣

！
國
人
交
謫
矣
！
果
能
及



時
反
旆

，固
我
東
陲

，將
所
以
請
求
于
中
央
對
日

絕
交
抗
戰
者

，先

作
持
滿
之
待
發

；
則
義
聲
所
播

，壁
壘
一
新

，消
隱
患
于
無
形

，開

壯
烈
之
新
局

，振
膺
而
起
者

，豈
獨
半
壁
西
南
已
哉

。顧
或
者
乃
鰓

鰓
以
中
央
將
躡
我
之
後
而
乘
我
之
危
爲
慮

，苟
非
卑
怯
之
夫

，即
爲

淺
佞
之
輩

，誠
以
目
前
國
家
之
出
路

，民
族
之
生
機

，厥
爲
統
一

，

寧
不
愈
于
目
前
之
無
的
放
矢
耶

。職
救
國
有
心

，回
天
無
力

，謬
兼

疆
寄

，心
竊
恥
之

。用
是
掛
印
封
金

，奉
還
大
命

，嘔
心
瀝
血

，敬

盡
忠
言

，倘
蒙
鑒
其
愚
忱

，顧
名
思
義

，統
一
救
國

，則
朿
身
待
罪

，固
所
不
辭

；
棄
諸
市
朝

，亦
無
所
悔

。否
則
從
井
不
能
救
人

，淸

白
未
敢
自
玷

，惟
鈞
座
有
以
諒
我
矣

。抑
再
有
所
聲
明
者

，則
此
次

愚
莽
之
擧

，純
出
於
愛
國
愛
民
之
至
誠

，受
良
心
血
性
所
驅
駛
；
含

石
之
禽

，皎
皎
此
心

，可
質
天
日

，至
東
區
現
狀

，李
參
謀
長
當
能

維
持

，各
項
存
欵
約
二
十
萬

，敬
謹
存
儲

，分
毫
不
敢
有
所
苟
且

。

深
信
負
責
各
員

，亦
能
愼
終
如
始

，絲
縷
不
敢
有
所
私

。並
懇
速
簡

替
員

，俾
得
妥
辦
交
代

，急
不
擇
言

，圖
報
有
日

，臨
電
不
勝
迫
切

待
命
之
至

。職
李
漢
魂
叩
魚（
公
日

）印

。

電
致
粤
軍
各
將
領 

廣
州
繆
軍
長

，林
副
軍
長

，譚
陳
張
各

師
長

，警
備
陳
司
令

，空
軍
黃
司
令·

軍
校
林
副
校
長

，憲
兵
林
司

令

，海
軍
張
司
令

，李
副
司
令

，公
安
局
何
局
長

，防
空
會
李
委
員

長

，虎
門
李
司
令

，大
庾
余
軍
長

，李
副
軍
長

，莫
葉
張
各

師
長

，

韶
關
張
軍
長

，巫
李
黃
各
師
長

，孔
旅
長

，惠
州
李
軍
長

，黃
副
軍

長

，葉
譚
歐
陽
各
師
長

，梅
縣
黃
軍
長

，鄧
副
軍
長

，曾
嚴
陳
各
師

長

，中
區
范
委
員

，南
區
周
委
員

，西
北
區
陳
委
員

，瓊
崖
區
許
委

員
均
鑒

。頃
呈
總
座
一
電

，文
曰

，（
另
電
）等
語

，敬
祈
氣
求
聲
應

，貫
澈
初
衷

，或
公
開
呼
籲

，或
伺
間
懇
陳

，保
歷
史
之
光
榮

，挽

狂
瀾
於
旣
倒

，黨
國
前
途

，實
利
賴
之

。弟
李
漢
魂
虞（
七
日

）叩

。

電
張
達
謂
將
兵
諫 

廣
州
第
二
軍
張
軍
長
鈞
鑒

，並
轉
巫
李

黃
各
師
長
均
鑒

：魚（
六
日

）
電
計
達

，職
此
次
放
下
東
區
職
務

，掛

冠
而
行

，縷
縷
行
誠

，當
蒙
亮
詧

。惟
正
義
主
持

，端
賴
實
力

，職

忝
屬
二
軍
一
份
子

，禍
迫
眉
睫

，緘
默
難
安

。用
敢
再
電
瀆
陳

，務

乞
軍
座
及
各
師
長
仗
義
執
言

，批
鱗
力
諍

，使
總
座
懸
崖
勒
馬

，聽

命
中
央

，挽
旣
倒
之
狂
瀾

，消
已
萌
之
隱
患

，若
其
執
迷
不
悟

，以

國
家
殉
彼
一
人·

我
二
軍
將
士
天
良
未
泯

，何
忍
盲
從

，惟
有
即
請

領
導
同
人

，實
行
兵
諫

，以
伸
正
義

，而
遏
橫
流

。時
機
迫
切

，佇

候
施
行

，職
弟
李
漢
魂
叩
齊
（
八
日
）
。

何
應
欽
等
復
李
電 

廣
州
香
港
汕
頭
探
送
李
副
軍
長
伯
豪
同

志
勛
鑒

：頃
獲
拜
讀
吾
兄
上
主
席
曁
委
座
虞
電
及
致
伯
南
兄
魚
電

：

爲
國
忠
忱

，溢
于
言
表

；
而
於
公
私
義
利
之
辯

，及
國
家
民
族
當
前

危
機

，剖
陳
極
爲
詳
盡

。其
對
統
一
軍
令

，團
結
救
國
一
點
尤
與
弟

等
宥
冬
兩
電
主
張

，不
謀
而
合

。兩
粤
袍
澤

，忠
貞
愛
國
之
精
神

，



素

不
後
人

，今
得
吾
兄
倡
導

于
先

，則
忠
貞
之
土

，必
有
繼
起
而
作

同
聲
之
應
者
矣

。翹
首
南

天

，曷
勝
佩
慰

。幄
奇
兄
（
余
漢
謀
）
昨
自

贛
南
平
安
抵
京

，二
中
全
會
準
于
明
晨
開
幕

，吾
黨
同
志
精
誠
團
結

，國
人
一
致
擁
護
和
平
統
一
之
精
神

，於
此
益
足
表
現

。特
復
佈
臆

，並
祝
爲
國
努
力

。弟
何
應
欽

，程
潛

，朱
培
德

，唐
生
智

，陳
調

元
佳
（
九
日
）印

粤
籍
中
委
復
李
電 
在
京
粤
籍
全
體
中
央
委
員
二
十
餘
人

，

致
電
李
氏

，表
示
欽
佩

：特
探
誌
其
原
文
如
下

。廣
州
香
港
汕
頭
探

送
李
副
軍
長
伯
豪
兄
勛
鑒

：拜
讀
魚（
六
日
）
虞（
七
日
）齊
（
八
日

）各

電

，傾
佩
莫
名

。國
難
發
生

，于
今
數
載

，團
結
禦
侮

，人
有
同
心

，中
央
受
全
國
人
民
全
黨
同
志
之
付
託

，在
此
遺
大
投
艱

，千
鈞
一

髮
之
際

，方
兢
兢
業
業

，埋
首
苦
幹

，以
期
團
結
一
致

，禦
侮
圖
存

。乃
此
次
兩
粤
軍
事
領
袖
藉
名
抗
日

，稱
兵
異
動

，致
使
海
內
騷
然

，相
驚
伯
有

，此
誠
謀
吾
國
者
之
所
至
快

，愛
吾
國
者
之
所
引
爲
大

憂
也

。執
事
目
擊
梓
桑
之
隱
患

，電
抒
忠
讜
之
良
謨

，語
重
心
長

，

足
醒
迷
夢

。百
粤
人
民
之
所
欲
者

，得
執
事
代
爲
之

言

，傾
佩
何
似

。中
央
措
置
寬
大

，委
曲
求
全

，特
召
集
二
中
全
會
以
求
正
當
解
决

。幄
奇
（
余
漢
謀
）軍
長
來
電

，參
加
全
會

，獨
張
正
義

，尤
使
薄
海

忭
舞

，弟
等
深
信
執
事
統
一
禦
侮
之
期
望

，本
次
全
會
必
能
有
妥
善

解
决

，以
慰
國
人
也

。特
電
奉
聞

，諸
希
努
力

。唐
紹
儀

，孫
科

，
王

寵
惠

，
許
崇

智

，李
文
範

，
黃
慕
松

，馬
超
俊

，陳
樹
人

，吳
鐵

城

，陳
公
博

，張
發
奎

，李
福
林

，陳
策

，劉
維
熾

，曾
養
甫

，羅

翼
羣

，周
啓
剛

，梁
寒
操

，蕭
吉
珊

，傅
秉
常

，陳
慶
雲

，程
天
固

，楊
永
泰

，胡
文
燦

，謝
作
民

，林
疊

，余
俊
賢

，李
次
溫

。

黃
濤
等
電
陳
濟
棠 

廣
東
第
一
兵
器
製
造
廠
廠
長
黃
濤
等
十

日
電
陳
濟
棠
原
文
云

，廣
州
陳
總
司
令
伯
南
鈞
鑒

：自
東
北
淪
亡

，

國
勢
日
趨
危
迫

，凡
有
血
氣

，莫
不
知
非
統
一
力
量

，無
以
禦
外
侮

，此
次
西
南
揭
櫫
抗
日

，然
冬
電
未
發
以
前

，不
特
中
下
級
官
兵
不

知
底
蘊

，職
等
或
掌
製
軍
械

，或
鎭
守
要
塞

，或
兼
攝
衛
生

，亦
祇

風
聞
其
說

，從
未
奉
有
準
備
之
命

。禦
侮
救
國

，何
等
大
事

，安
能

神
秘
若
此

。職
等
雖
愚

，亦
不
能
無
疑
也

。鈞
座
果
有
禦
侮
决
心

，

理
應
整
頓
國
防

，增
兵
邊
陲

，不
此
之
圖

，乃
揮
戈
北
指

，進
窺
鄰

省

，而
對
於
海
疆
防
備

，
反
放
棄
之

；
又
何
怪
通
電
甫
發

，而
兩
粤

對
外
諒
解
之
謠
益
熾

，粤
桂
之
師
甫
越
鄰
省

，而
西
南
實
行
分
裂
運

動
之
說
益
騰

。今
全
國
人
心
爲
之
惶
惑

，各
軍
將
士
相
率
携
貳

，此

皆
由
言
行
不
符
有
以
致
之
也

。職
等
追
隨
鈞
座
有
年

，不
忍
見
鈞
座

躬
蹈
於
不
義

，用
特
掛
冠
遠
行

，血
誠
進
諫

，懇
即
懸
崖
勒
馬

，改

弦
更
張

，移
對
内
之
精
神

，作
禦
侮
之
準
備

，棄
割
據
之
私
念

，歸

軍
政
於
中
央

，庶
全
國
力
量
能
集
中

，上
下
步
驟
能
一
致

，然
後
外

侮
可
禦

，民
族
得
存

。目
下
中
國
民
族
之
存
亡

，全
繫
鈞
座
一
念
之



轉
移

。古
人
有
言

，凡
事
無
爲
親
厚
者
所
痛

，而
爲
仇
讎
者
所
快

。

用
敢
電
陳

，幸
察
納
焉

，廣
東
第
一
兵
器
製
造
廠
廠
長
黃
濤

，廣
東

虎
門
要
塞
總
令
李
潔
芝

，廣
東
軍
醫
學
校
校
長
張
建
同
叩
灰
（
十
日

）

，余
漢
謀
電
粤
將
領 

兩
粤
稱
兵

，揭
櫫
抗
日

，漢
謀
諫
阻
未

從

，於
是
乃
有
西
南
兩
機
關
之
冬
支
兩
電

，結
外
寇
以
興
戎

，重
中

樞
以
內
患

，全
國
上
下

，怵
於
國
難

，奔
走
呼
號

，一
致
惟
息
爭
是

圖

，自
足
以
觀
人
心
之
趨
向
矣

。竊
謂
息
爭
即
所
以
禦
侮

，統
一
乃

可
以
對
外

，國
家
危
難
至
此

，舍
服
從
中
樞

，團
結
力
量
外

，復
有

何
策

。漢
謀
於
八
日
乘
機
抵
京

，出
席
二
中
全
會

，本
此
精
誠

，藉

圖
挽
救

，凡
我
袍
澤

，諒
獲
同
心

。與
其
同
室
操
戈

，爲
國
民
所
疾

首

，何
如
一
心
禦
侮

，爲
人
類
捍
橫
流

。漢
謀
秉
承
蔣
委
員
長
面
授

方
略

，不
日
回
軍

，望
我
袍
澤

，本
兄
弟
鬩
牆
之
誡

，爲
曲
突
徙
薪

之
謀

，一
致
主
張

，共
濟
國
難

，馳
驅
惟
命

，敬
布
腹
心

。

空
軍
出
走
之
一
瞥 

粤
空
軍
自
黃
光
銳
任
司
令
後

，壁
壘
一

新

。臺
山
系（
即
黃
派
）因
時
得
勢

，中
山
系（
張
惠
長
派
）盡
被
擯
除

，故
空
軍
內
部
漸
成
爲
淸
一
色

，而
陳
濟
棠
亦
以
空
軍
爲
現
代
戰
爭

中
之
主
力

，空
軍
之
强
弱

，關
係
於
全
軍
之
得
失
甚
鉅

。故
陳
氏
對

於
空
軍
飛
行
員
之
待
遇

，素
極
殷
渥

。舉
凡
足
以
覊
縻
各
人
員
者

，

無
微
不
至

。惟
對
於
空

校
學
員

，則
待
遇
略
差

，而
尤
以
第
六

屆
飛

行
員
爲
最

。故
第
六
屆
學
員
在
平
時
已
感
覺
待
遇
之
不
平

，積
憤
於

胸

，久
未
能
洩

，而
此
次
又
適
兩
粤
軍
興

，內
戰
危
機

，一
觸
即
發

。此
輩
學
員
又
爲
曾
受
高
等
敎
育
份
子

，對
於
國
事

，早
已
悲
憤
塡

膺

。僉
以
爲
當
此
外
患
日
迫
當
中

。豈
堪
再
發
生
內
戰

，以
促
國
家

之
滅
亡

。且
身
爲
軍
人

，當
効
勞
黨
國

，不
應
作
個
人
之
工
具

，以

是
舊
憤
新
憂

，同
時
觸
發

，對
粤
當
局
之
種
種
措
施

，漸
表
不
滿

。

後
黃
志
剛
乃
與
岑
澤
鎏
等
謀

，約
其
投
効
中
央

，以
免
身
名
爲
慮

。

岑
等
亦
同
意

，於
是
乃
於
本
月
二
日

上
午
八
時

，由
黃
居
谷

，岑
澤

鎏

，廖
穆
科
等
各
駕
粤
省
最
新
式
之
寳
永
機
一
架

，由
廣
州
起
飛

，

經
從
化
飛
湘

，同
時
黃
志
剛
偕
蔡
志
昌

，譚
卓
麓·

羅
承
業·

馬
維
棟

·

劉
志
英
等
七
人

，在
從
化
機
場

，同
架
道
格
拉

斯
機
四
架

，由
分

隊
長
顧
彭
年
領
導

，凌
空
作
聯
隊
飛
行
演
習

。環
繞
數
週
後

，黃
等

即
架
四
機
逕
飛
長
沙

。此
事
發
生
後

，全
省
震
動

，空
軍
司
令
黃
光

銳
以
第
六
屆
畢
業
學
員

，多
爲
第
二
隊
長
丁
紀
徐
學
生

，認
丁
頗
有

嫌
疑
故
將
丁
氏
及
第
五
隊
副
隊
長
黃
善
倫

，第
二
隊
機
械
長
周
郁
文

扣
留
查
辦

。事
後

，陳
濟
棠
爲
亡
羊
補
牢
計

，知
非
對
於
飛
行
員
盡

量
覊
縻

，難
期
就
範

，故
决
定
恩
感
兼
施

。一
面
嚴
密
監
視
各
飛
行

員
之
行
動

，不
准
其
請
假
及
接
見
來
賓

，同
時
幷
封
鎖
材
料
庫
及
機

油

，使
各
機
無
法
飛
行

。一
面
則
隆
之
以
恩

，增
加
各
員
薪
給

，並

定
於
本
月
十
五
日

起

，
所
有
空
軍

飛
行

員

，均
遞

升
一

級

，以
資
籠



絡

，而
空
軍
司
令

黃
光
銳

，則
恐
此
次
七
機
投
効

中
央
後

，外
間
對

於
粤
空
軍
實
力
諸
多
忖
測

，爲
撑
持
門
面
計

，决
將
空
軍
擴
充

，增

編
第
七
第
八
兩
機
隊

。以
增
粤
空
軍
實
力
而
杜
外
間
謠
言

，現
隊
長

人
選

，已
於
七
日

委
定

，計
第
七
隊
隊
長
爲
何
涇
渭

，隊
副
鄧
强

，

第
八
隊
隊
長
爲
郭
漢
庭

，隊
副
爲
周
炳
明

，然
粤
空
軍
此
次
事
變

，

其
所
受
損
失
之
鉅

，人
所
共
知

，實
非
增
編
兩
機
隊
所
能
遮
掩

，而

各
飛
行
員
自
第
六
屆
學
生
出
走
後

，均
懼
株
連

，無
不
人
人
自
危

。

亦
非
陳
濟
棠
之
增
薪
錫
爵
所
能
袪
其
棘
棘
不
安
之
心
也

。

李
電
之
前
前
後
後 

粤
東
區
綏
靖
委
員
李
漢
魂
七
月
六
日
乘

海
門
輪
離
汕

，七
日

抵
香
港

，八
日
發
出
通
電

，述
兩
廣
高
唱
抗
日

謬
舉
及
在
職
時
之
一
切
苦
衷

，洋
洋
數
千
字

，可
謂
已
詳
述
無
遺

。

惟
于
其
通
電
文
中
所
舉
各
眞
情

，恐
非
外
間
人
所
能
眞
切
了
解

，且

當
有
數
端

，有
補
述
之
必
要

，特
將
李
氏
辭
職
離
汕
之
前
後
經
過
詳

情

，追
述
如
下

。當
二
十
四
年
十
月
間

，前
任
東
區
綏
靖
委
員
李
揚

敬
因
與
粤
民
廳
長
林
翼
中
意
見
分
歧

，爭
執
結
果
失
敗

，憤
而
辭
職

。時
李
漢
魂
任
第
六
師
兼
北
區
綏
委

，已
漸
爲
陳
濟
棠
所
異
視

，遂

將
調
充
斯
職

，以
便
遠
離
部
隊

，失
去
勢
力

。此
陳
濟
棠
之
調
虎
離

山
慣
技
也

，幸
當
時
駐
湖
爲
九
師
鄧
龍
光
部

，鄧
與
李
友
情
素
篤

，

且
有
換
譜
之
盟

，
故
鄧
李
無
異
一
人

，
遂
得
勉
强
任
職

。自
任
職

後

，汕
頭
日
本
角
田
交
涉
案
尙
未
了
結

，而
日

艦
日
日

登
門
威
迫

，

李
惟
有
忍
耐
應

付
之

，故
李
此
次
通
電
中
有
「
如
汕
市
方
面

，年
來

以
交
涉
頻
繁

，敵
艦
踞
泊

，未
嘗
或
離

，乃
自
西
南
高

唱
抗
日

之
後

，竟
悉
數
他
駛

，頓
呈
河
淸
海
晏
之
象

，角
田
一
案
至
是
更
絕
口
不

提

，豈
懾
於
抗
日
聲
威
而
望
風
畏
避
耶

，又
何
怪
相
驚
伯
有
轉
爲
親

者
所
痛
也

，…
…
』
一
節

，實
在
前
者
日
人
之
威
迫

，幾
無
法
應
付

，而
此
次
西
南
抗
日
口
號
出
後

，反
得
安
靜
一
時

，而
本
人
提
議
抗

日

，又
未
見
陳
復
示

，故
李
已
懷
滿
腹
憤
懣

，至
六
月
初
旬

，六
師

參
謀
長
吳
滄
桑
突
被
扣
留

，李
聞
訊
電
陳

，以
生
命
財
產
保
吳

，不

獲
准

，二
十
日
鄧
龍
光
亦
被
陳
任
爲
四
軍
副
軍
長

，奪
其
實
力

，並

調
所
部
至
豐
順
五
華

，李
因
所
恃
鄧
師
已
失

，所
守
東
江
之
汕
頭·

潮
安

，
潮
陽·

揭
陽·

普
寧·

惠
來·

饒
平·

澄
海
等
縣
市

，又
無

一
兵
一
卒

，左
右
爲
難

，故
李
不
得
不
于
七
月
六
日
封
金
掛
印

，離

汕
走
港

。其
電
中
云

，「
…
…
職
備
員
東
區

，責
重
守
土

，然
海
疆

之
戍
卒
盡
撤

，國
防
設
備
毫
無

，曩
嘗
構
築
工
事
矣

，然
假
想
之
敵

，尙
迷
其
方

，今
更
羽
檄
紛
馳
矣

，然
敵
愾
之
心

，人
異
其
趣

，坐

使
外
交
失
其
憑
藉

，將
吏
無
所
適
從

，此
職
爲
負
戟
長
歎

，悲
憤
塡

膺

，望
北
指
之
旌
旗

，痛
南

風
之
不
兢
者
也

。…
…
」
其
意
即
此
也

。自
李
離
汕
抵
香
港
通
電
後

，東
區
綏
署

，即
由
參

謀
長
李
郁
焜
主

持

，而
至
九
日

，陳
電
委
郁
焜
爲
中
將
委
員

，十
一
日
郁
焜
即
將
署

內
一
切
接
收
完
竣

，即
日

通
電
視
事

，候
期
補
行
宣
誓
就
職

。惟
東



江
現
狀

，汕
頭
及
潮
屬
軍
隊
空
虛

，尤
以
糧
食
恐
慌

，有
甚
於
昔
日

。汕
頭
存
外
米
不
滿
萬
包

，金
融
則
自
李
漢
魂
通
電
發
出
後

，騷
動

更
甚
矣

。又
粤
東
江
各
軍
由
潮
屬
集
梅
屬
後

，饒
平
匪
患
大
猖
獗

，

十
日

因
駐
饒
之
警
衛
旅
一
連
調
至
豐
順
集
中
改
編

，故
潛
入
之
匪
更

四
出
暴
動

，且
饒
民
心
更
不
安

，紛
紛
遷
徙
避
禍

，至
大
埔

，則
亦

爲
匪
所
迫

，住
三
層
嶺
之
曾
友
仁
部
已
退
至
梅
縣
松
口

，三
層
嶺
遂

爲
張
匪
所
佔

。

李
振
球
等
之
通
電 

粤
第
一
軍
副
軍
長
李
振
球

，第
一
師
長

莫
希
德

，第
二
師
長
葉
肇

，第
三
師
長
張
瑞
貴
等
頃
發
通
電
云

：
上

海
各
報
舘
均
鑒

，頃
致
廣
東
各
將
領
通
電

，奉
誦
眞（
十
一
日
）電

，

囑
列
名
通
電

，挽
留
伯
公
（
陳
濟
棠
）
勿
遽
入
京

。在
諸
兄
以
爲
必

如
是
始
足
愛
護
伯
公

，弟
等
久
共
患
難

，愛
護
伯
公

，豈
敢
後
人

，

愚
見
丁
此
時
機
緊
急

，萬
無
徘
徊
瞻
徇
餘
地

，眞
愛
伯
公
者

，惟
有

請
伯
公
立
即
服
從
中
央
命
令

，入
京
共
負
艱
鉅

，協
力
禦
侮
而
已

，

誠
以
兩
粤
藉
名
抗
日
興
戎

，是
否
別
具
肺
腑

，路
人
共
見

。狂
潮
軒

起

，舉
國
上
下

，奔
走
調
停

，迄
無
效
果

，幄
公
（
余
漢
謀
）
痛
鬩

牆
之
爭

，懍
亡
國
之
禍

，用
是
不
避
艱
險

，庚
日
（
八
日

）飛
京

，出

席
二
中
全
會

，共
圖
團
結

，挽
救
危
亡

，佳（
九
日
）電
主
張
服
從
中

央

，息
爭
禦
侮

，公
忠
體
國

，大
義
昭
然

，凡
有
血
氣

，疇
不
感
奮

。竊
謂
今
日

國
難
已
至
最
後
關
頭

，舉
國
合
力
禦
侮

，尙
虞
不
足

，

豈
可
箕
豆
相
煎

，藩
籬
自
抉

，授
敵
以
漁
人
之
利

。唯
非
統
一
不
能

禦
侮

，
非
禦
侮
不
足
圖
存

，
目
前
舍
服
從
中
央
團
結
一
致

，別
無

救
亡
辦
法

，伯
公
夙
著
勛
勞

，身
受
重

寄

，丁
舉

國
危
疑
之
秋

，當

以
中
樞
爲
重

，一
隅
爲
輕

，國
家
民
族
爲
重

，個
人
意
見
爲
輕

。果

能
力
排
萬
難

，釋
兵
入
京

，則
萋
菲
潛
消

，身
名
俱
泰

，事
業
前
途

，未
可
限
量

。倘
猶
固
執
成
見

，必
致
釀
成
內
戰

，毋
論
强
弱
異
勢

，即
此
士
氣
沮
喪

，足
見
人
心
趨
向
成
敗
之
分

，寧
待
著
龜

，兄
等

明
達

，豈
有
不
知

，假
使
曲
徇
私
恩

，亦
不
過
舉
吾
輩
多
年
革
命
之

團
體

，一
朝
俱
盡

。即
伯
公
亦
身
敗
名
裂

，十
九
路
軍
之
前
車
可
鑒

，愛
伯
公
者
寧
忍
出
此

，甚
至
因
此
豆
剖
瓜
分

，陷
國
家
民
族
於
萬

刧
不
復
之
地

，吾
輩
更
將
何
面
目
見
祖
宗
於
地
下
乎

。總
之
時
局
阽

危

，我
輩
軍
人
受
國
家
豢
養

，一
切
舉
動
當
以
國
家
民
族
利
害
爲
前

提

，他
非
所
問

，諸
兄
皆
識
時
俊
彥

，愛
國
愛
鄕

，爲
救
亡
禦
侮
計

，務
希
一
致
敦
促
伯
公
尅
日
入
京

，贊
襄
中
央

，則
領
導
抗
日
素
忐

，終
可
克
償

，大
局
幸
甚

，掬
誠
奉
復

，佇
候
明
敎

。職
李
振
球

，

莫
希
德

，葉
肇

，張
瑞
貴

，彭
林
生

，鄧
琦
昌

，鍾
芳
峻
叩
文
（
十

二
日

）
二
中
全
會
舉
行
詳
記

開
幕
典
禮 
二
中
全
會
十
日
晨
六
時
在
中
山
陵
墓
前
舉
行
謁
陵

禮
曁
開
幕
儀
式

，中
委
林
森

，蔣
中
正

，馮
玉

祥

，孫
科

，
唐
紹

儀



，吳
敬

恒

，蔡
元
培

，居
正

，葉
楚
傖

，丁
惟
汾

，陳
立

夫

，朱
家

驊

，柏
文
蔚

，夏
斗
寅

，何
應
欽

，余
漢
謀

，褚
民

誼

，陳
璧
君

，

商
震

，朱
霽
靑

，陳
泮
嶺

，王
寵
惠

，趙
棣
華

，余
井
塘

，羅
家
倫

，熊
式
輝

，楊
永
泰

，于
學
忠

，龐
炳
勛

，孫
連
仲

，何
思
源

，歐

陽
格

，麥
斯
武
德

，李
文
範

，周
伯
敏

，賀
衷
寒

，曾
養
甫
等
約
二

百
人

。六
時
正
奏
樂
行
禮

，由
林
森
主
席

，領
導
行
禮
如
儀

，獻
花

圈

，並
即
席
致
開
會
詞

，原
文
如
下

：諸
位
先
生

，諸
位
同
志

，今

天
五
屆
二
中
全
會
開
會

；
中
央
本
定
全
體
會
議
每
六
個
月
擧
行
一
次

，現
自
一
中
全
會
開
會
迄
今

，已
有
六
個
月

，所
以
定
今
天
起
開
二

中
全
會

。現
在
正
當
我
們
國
家
多
難
的
時
候

，也
就
是
我
們
對
黨
國

工
作
最
艱
苦
的
時
侯

。我
們
必
須
格
外
努
力
來
渡
過
這
難
關

，因
爲

我
們
知
道
國
家
的
地
位

，還
沒
有
十
分
穩
固

，我
們
要
怎
樣
使
國
家

的
地
位
在
國
際
上
與
人
家
平
等

，我
們
最
低
限
度

，先
要
把
我
們
內

部
的
政
治
上
軌
道

；
要
政
治
上
軌
道

，必
然
先
要
使
政
治
有
一
個
系

統

，使
他
發
揮
能
力

。換
一
句
話
說

，就
是
要
絕
對
的
統
一
政
治
權

，統
一
之
後

，自
然
能
發
揮
偉
大
的
力
量

，大
家
團
結
一
致

，把
所

有
的
力
量

，集
中
在
中
央
；
這
樣

，我
們
對
内
對
外

，纔
可

以
有
一

定
的
步
驟

。如
果
有
一
方
不
能
團
結

，這
便
是
分
散

；
大
家
散
在
各

處

，就
沒
有
力
量

。因
爲
散
則
分

，分
則
力
薄

，這
是
一

定
的
道
理

；
如
果
能
夠
團
結
起
來

，團
結
就
是
集
中

，集
中
則
力
量
自
然
偉
大

了

。所
以
現
在
我
們
同
志

，最
要
精
誠

團
結

，一
心
一

德

，奉
行
總

理
遺
敎

，努
力
向
前
做
去

。那
末

無
論
前
途
如
何
困
難

，如
何
有
種

種
的
阻
碍

，我
們
也
必
然
能
夠
把
他
排
除

，假
使
我
們
不
能
團
結

，

意
志
分
歧

，前
途
便
非
常
危
險

，大
家
看
淸
楚
了
這
一
點

，必
能
翻

然
覺
悟

，一
心
一
德

，奉
行
黨
義

，遵
守
紀
律

，團
結
一
致

，發
生

偉
大
的
力
量

。使
對
外
有
一
定
的
步
驟
可
循

，對
內
也
能
使
地
方
人

民
安
居
樂
業

。今
天
二
中
全
會
行
開
幕
禮

，我
們
集
黨
中
先
進
及
各

地
負
責
同
志
於
一
堂

，共
同
商
討
黨
國
的
方
策

，依
照
總
理
遺
教
努

力
做
去

，相
信
今
後
政
治
上
必
定
能
夠
一
天
一
天
的
進
步

，這
是
本

席
今
天
對
各
位
所
貢
獻
的
意
見

，同
時
祝
各
位
健
康

。

預
備
會
議

開
幕
禮
成
後

，即
於
八
時
在
中
央
黨
部
第
一

會
議

廳
舉
行
預
備
會
議

。出
席
中
央
執
委

，蔣
中
正

，馮
玉
祥

，于
右
任

，孫
科

，吳
鐵
城

，葉
楚
傖

，何
應
欽

，朱
培
德

，居
正

，陳
果
夫

，陳
立
夫

，石
瑛

，孔
祥
熈

，丁
惟
汾

，張
學
良

，宋
子
文

，朱
家

驊

，陳
布
雷

，方
治

，陳
公
博

，柏
文
蔚

，張
羣

，李
文
範

，張
厲

生

，周
伯
敏

，余
漢
謀

，吳
忠
信

，于
學
忠

，蕭
同
茲

，陳
紹
寬

，

陳
儀

，鹿
鍾
麟

，王
泉
笙
等
八
十
三
人

。列
席
中
央
監
委

，林
森
，

蔡
元
培

，吳
敬
恒

，楊
虎

，邵
力
子

，王
寵
惠

，許
崇
智

，陳
璧
君

，蔣
作
賓

，褚
民
誼

，商
震

，李
煜
瀛

，李
烈
鈞

，孫
連
仲

，劉
鎭

華
等
二
十
二
人

，列
席
候
補
中
央
執
委

，賴
璉

，王
用
賓

，唐
生
智



，李
任
仁

，張
鈁

，程
天
固

，石
敬
亭
等
四
十
人

。列
席
候
補
中
央

監
委

，王
世
杰

，譚
道
源

，鄧
靑
陽

，崔
廣
秀

，李
綺
庵

，黃
麟
書

，楊
熈
績
等
二
十
人

，共
計
一
百
六
十
五
人

，由
丁
惟
汾
爲
臨
時
主

席

。討
論
事
項

：（
一
）
推
定
主
席
團
案

，决
議
推
蔣
中
正

，孫
科

，

馮
玉
祥

，于
右
任

，丁
惟
汾

，居
正

，陳
果
夫

，王
法
勤

，孔
祥
熈

，九
委
員
爲
第
二
次
全
體
會
議
主
席
團

。（
二
）
推
定
秘
書
長
案

，决

議
推
葉
楚
傖
爲
第
二
次
全
體
會
議
秘
書
長

。（
三
）全
體
會
議
會
期
案

，决
議
三
日

至
五
日

，（
四
）組
織
提
案
審
查
委
員
會
案

，决
議
提
案

審
查
委
員
會
分
爲
黨
務

，政
治

，軍
事

，經
濟

，敎
育
五
組

，各
組

委
員
名
單
由
主
席
團
决
定
報
吿
大
會

。（
五
）關
於
提
案
討
論
程
序
及

截
止
日
期
案

，决
議
一
切
提
案
除
主
席
團
臨
時
提
出
外

，槪
先
交
提

案
審
查
委
員
會
審
查
後

，送
由
主
席
團

，商
定
提
出

。
並
定
於
本
月

十
一
日
晚
十
二
時
截
止
收
受
提
案

，至
九
時
散
會

。

第
一
次
會

十
一
日
晨
七
時

，舉
行
第
一
次
大
會

，
出
席
中
央

執
委
蔣
中
正

，馮
玉
祥

，孫
科

，葉
楚
傖

，吳
鐵
城

，何
應
欽

，朱

培
德

，居
正

，陳
果
夫

，何
成
濬

，陳
立
夫

，丁
惟
汾

，張
學
良

，

宋
子
文

，方
覺
慧

，陳
布
雷

，余
漢
謀

，于
學
忠

，蕭
同
茲

，薛
篤

弼
等
八
十
三
人

，列
席
中
監
委
林
森

，蔡
元
培

，吳
敬
恒

，王
寵
惠

，許
崇
智

，李
烈
鈞
等
二
十
四
人

，候
補
中
執
委
賴
璉

，陳
樹
人

，

傅
汝
霖

，李
任
仁

，羅
家
倫

，趙
棣
華

，陳
訪

先

，程
潛

，趙
不
廉

等
四
十
人

，候
補

中
監
委
魯
蕩
平

，雷
震

，王
世
杰

，譚
道
源

，鄧

靑
陽

，胡
文
燦

，李
綺
庵

，黃
麟
書
等
十
九
人

，共
計
一
百
六
十
六

人

，由
孫
科
主
席

：（
甲
）報
吿
事
項

，（
一
）宣
讀
預
備
會
議
紀
錄

，

（
二
）秘
書
處
報
吿
文
件

，（
三
）
主
席
團
報
吿
依
照
預
備
會
議
决
議

，

决
定
提

案
審
查
委
員
會

，各
組
委
員
人
選

，（
四
）
黨
務
報
吿

，（
子

）
中
央
常
務
委
員
會
報
吿

，當
由
常
委
居
正
起
立
再
作
口
頭
補
充

，

（
丑
）中
央
組
織
部
報
吿

，（
寅
）中
央
宣
傳
部
報
吿·

（
卯
）中
央
民
衆

訓
練
部
報
吿

，（
五
）政
治
報
吿

。（
子
）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
報
吿

，（

丑
）
行
政
院
報
吿

，內
中
關
於
外
交
事
項

，由
外
長
張
羣
起
立

，再

作
口
頭
報
吿

，詳
加
補
充

，（
寅
）
立
法
院
報
吿

，（
卯
）考
試
院
報
吿

，（
辰
）司
法
院
報
吿

，（
已
）監
察
院
報
吿

。

審
委
名
單

全
會
提
案
審
查
委
員
會
各
組
委
員
名
單

，業
由
主

席
團
提
出

：十
一
日
第
一
次
大
會
報
吿

，各
組
名
單
如
下

：

（
一
）黨
務
組 

陳
立
夫

，周
啓
剛

，陳
公
博

，丁
超
五

，洪
陸
東

，

余
俊
賢

，徐
恩
曾

，李
嗣
璁

，姚
大
海

，余
井
塘

，苗
培
成

，蕭
吉

珊

，梁
寒
操

，謝
作
民

，崔
廣
秀

，戴
愧
生

，谷
正
剛

，王
陸
一

，

李
次
溫

，胡
文
燦

，方
覺
慧

，林
疊

，洪
蘭
友

，邵
元
冲

，方
治

，

張
厲
生

，陳
肇
英

，田
崑
山

，吳
開
先

，時
子
周

，張
强

，陳
泮
嶺

，陳
訪
先

，趙
允
義

，王
子
壯

，王
秉
鈞

，蕭
忠
貞

，王
崑
崙

，楊

熈
績

，召
集
人
陳
立
夫

，陳
公
博

。



（
二
）
政
治
組 

唐

紹
儀

，吳
鐵
城

，王
寵
惠

，張
羣·

柏
文
蔚

，覃

振

，甘
乃
光

，馬
超
俊

，鄧
家
彥

，茅
祖
權

，張
知
本

，傅
汝
霖

，

陳
璧
君

，邵
力
子

，蔣
作
賓

，鄭
亦
同

，李
宗
黃

，王
祺

，賴
璉

，

邵
華

，葉
秀
峯

，谷
正
鼎

，賀
衷
寒

，陳
樹
人

，趙
丕
廉

，焦
易
堂

，李
任
仁

，黃
慕
松

，陳
布
雷

，陳
肇
英

，吳
忠
信

，蕭
同
茲

，麥

斯
武
德

，陳
儀

，梅
公
任

，傅
秉
常

，樂
景
濤

，羅
桑
堅
贊

，商
震

，王
用
賓

，楊
永
泰

，吳
經
熊

，黃
紹
雄

，狄
膺

，溥
侗

，召
集
人

邵
力
子

，張
羣

。

（
二
）經
濟
組 

宋
子
文

，朱
家
驊

，曾
養
甫

，蕭
錚

，薛
篤
弼

，鄭

占
南

，王
懋
功

，潘
雲
超

，朱
霽
靑

，彭
學
沛

，徐
堪

，兪
飛
鵬

，

吳
保
豐

，趙
棣
華

，聞
亦
有

，鄧
靑
陽

，李
綺
庵

，李
文
範

，張
道

藩

，王
漱
芳

，劉
維
熾

，石
瑛

，程
天
固

，召
集
人
宋
子
文

，李
文

範

。
（

四
）敎
育
組 

王
伯
羣

，經
亨
頤

，吳
敬
恒

，蔡
元
培

，李
煜
瀛

，

褚
民
誼

，柳
亞
子

，雷
震

，周
伯
敏

，彭
國
鈞

，魯
蕩
平

，
段
錫
朋

，羅
家
倫

，李
敬
齋

，孫
鏡
亞

，周
佛
海

，潘
公
展

，王
世
杰

，張

默
君

，王
泉
笙

，黃
麟
書

，何
思
源

，召
集

人
吳
敬
恒

，王
世
杰

。

（
五
）軍
事
組 

朱

培
德

，何
應
欽

，王
柏
齡

，李
烈
鈞

，程
潛

，張

貞

，夏
斗
寅

，楊
杰

，陳
策

，張
定
璠

，楊
虎

，吳
挹
峯

，蔣
伯
□

，張
學
良

，錢
大
鈞

，黃
慕
松

，曾
擴
情

，唐
生
智

，
陳
慶
雲

，劉

健

羣

，于
學
忠

，陳
紹

寬

，鹿
鍾

麟

，羅
翼
羣

，張
鈁

，
石

敬
亭

，

許
崇
智

，劉
鎭
華

，歐
陽
格

，譚
道
源

，余
漢
謀

，谷
正
倫

，孫
連

仲

，龐
炳
勳

，召
集
人
許
崇
智

，朱
培
德

。

第
二
次
會 

二
中
全
會
十
三
日

八
時
開
第
二
次
大
會

。出
席
執

委
蔣
中
正

，馮
玉
祥

，孫
科

，吳
鐵
城

，葉
楚
傖

，何
應
欽

，居
正

，石
瑛

，孔
祥
熈

，方
覺
慧

，陳
肇
英

，張
冲

，焦
易
堂

，何
成
濬

等
八
十
人

。列
席
監
委
林
森

，張
繼

，蔡
元
培
等
二
十
七
人

。列
席

候
補
執
監
委
李
敬
齋

，魯
蕩
平

，雷
震
等
五
十
八
人

。共
計
一
六
五

人

。居
正

主
席

。（A

）
報
吿
事
項
如

下

：（
一
）宣
讀
第
一
次
會
紀
錄

。（二
）
秘
書
處
報
吿
文
件

。（
三
）主
席
團
報
吿
續
到
委
員
李
福
林

，

黃
實

，何
成
濬
三
人

，經
决
定
加
入
提
案
審
委
會
軍
事
組
爲
審
委

，

（
四
）
財
政
報
吿

。（
五
）
軍
事
報
吿

。（B

）討
論
事
項
如
下

。（
甲
）黨

務
組
審
查
報
吿

，奉
交
審
查
關
於
黨
務
各
案

，遵
於
本
月
十
二
日

上

午
九
時

，開
會
審
查
意
見

，分
別
報
吿
如
左

：孫
委
員
科
等
提
實
行

國
難
會
議
决
議

，救
濟
各
方
老
同
志
案

。審
查
意
見

，擬
請
予
通
過

，交
常
務

委
員
會
妥
訂
辦
法

。二
，王
委
員
秉
鈞
等
提

，本
黨
工
作

方
式
固
宜
注
重
埋
頭
苦
幹

，尤
宜
兼
重
宣
傳

，以
利
工
作
案

。審
查

意
見

，本
案
主
旨

，在
使
宣
傳
工
作
有

組
織
與
系
統

，事
屬
切
當

，

惟
宣
傳
部
過
去
已
遵
照
歷
次
大
會
及
全
會
決
議

，注
意
及
此

，其
中

或
因
特
殊
情
形

，未
能
推
行
□
利

。本
案
擬
交
宣
傳
部
參
考

，上
列



審
查
意
見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謹
請
公
决

。决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
通
過

。

（
乙
）
政
治
組
審
查
報
吿

，
奉
交
政
治
委

員
會
及
行
政

，司
法

，監
察

，考
試
各
院
工
作
報
吿
一
案

。查
第
五
次
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閉
會

，迄

今
甫
經
半
載

，政
治
委
員
會
及
政
府
各
機
關

，正
遵
照
大
會
指
示
之

方
針
進
行

，此
時
自
不
必
另
作
决
議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仍
請
核
定

，謹

上
主
席
團

，决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通
過

。

（
丙
）經
濟
組
審
查
報
吿

：奉
交
審
查
各
案

，遵
於
本
月
十
二
日
開
會

審
查

，謹
將
審
查
意
見
報
吿
如
左

：
一

，孫
委
員
科
等
九
十
二
委
員

提
議

，擬
請
中
央
補
助
首
都
國
醫
院
建
築
籌
備
等
費
十
五
萬
元

，俾

維
民
生
而
利
進
行
案

，審
查
意
見

，送
常
會
酌
予
補
助

。二
，居
委

員
正
等
二
十
一
委
員
提
議

，中
央
宜
設
立
調
劑
民
食
機
關

，以
均
多

寡

，而
救
荒
歉
案

，審
查
意
見

，調
節
民
食

，極
關
重
要

，應
從
速

設
立
專
責
機
關

，其
組
織
及
辦
法

，由
政
治
委
員
會
妥
議
速
辦

。三

，劉
委
員
峙
等
三
委
員
提
議

，確
定
治
黃
專
一
負
責
機
關

，並
嚴
令

奬
懲
辦
法

，以
防
水
患

，而
重
民
命
案

。審
查
意
見

，送
國
民
政
府

交
主
管
機
關
參
考

，以
上
審
查
意
見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敬
候
公
决

，决
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通
過

。

（
丁
）黨
務
政
治
兩
組
聯
合
審
查
報
吿

：一
，奉
交
審
查
劉
委
員
峙
等

三
委
員
提

：請
淸
理
歷
屆
會
議
積
案
一
案

，遵
於
本
月
十
二
日

上
午

九
時
開

審
查

，結
果
擬
請
交
由
中
央
常
務
委

員
會
辦
理

。是
否
有

當

，請
公
决

。决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
通
過

。二
，奉
交
審
查
唐
委
員
紹

儀
等
三
十
一
委
員
提
請
明
令
撤
銷
西
南
執
行
部

，西
南
政
務
委
員
會

，其
在
西
南
指
導
黨
務
政
治
之
同
志

，均
當
集
中
中
央

，共
同
負
責

一
案

。遵
於
本
月
十
二
日

舉
行
聯
合
審
查
會

，審
查
結
果

，僉
以
本

案
所
述
理
由
甚
爲
詳
盡

，擬
請
全
會
照
案
通
過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仍
候

公
决

。决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通
過

。

（
戊
）政
治
軍
事
兩
組
聯
合
審
查
報
吿

，奉
交
審
查
蕭
委
員
佛
成
等
二

十
八
委
員
所
提

，目
前
抗
日
救
亡
最
低
限
度
之
方
策
一
案

，遵
於
本

月
十
二
日
擧
行
聯
合
審
查
會

，審
查
結
果

，僉
以
事
關
救
亡
大
計

，

五
全
大
會
曾
有
明
確
之
决
議

，其
進
行
之
途
徑
與
步
驟

，中
央
亦
有

切
實
計
劃

，本
案
似
不
必
另
有
决
議

。是
否
有
當

，仍
候
公
决

，决
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
通
過

。

（
己
）主
席
團
提
議

：一
，組
織
國
防
會
議

，並
印
附

，（
一
）國
防
會

議
條
例

，（
二
）依
國
防
會
議
條
例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欵
所
提
定
之

會
員
名
單

，李
宗
仁·

白
崇
禧·

陳
濟
棠·

劉
峙·

張
學
良·

宋
哲

元·
韓
復
榘·

何
成
濬·

顧
祝
同·

劉
湘·

龍
雲·

何
鍵·

蔣
鼎
文

·

楊
虎
城·
朱
紹
良·

徐
永
昌·

傅
作
義·

余
漢
謀

。二
，廣
東
綏

靖
主
任
改
任
余
漢
謀

，負
責
整
理
全
省
軍
事

，任
李
宗
仁
爲
廣
西
綏

靖
主
任

，白
崇
禧
爲
副
主
任

。（
三

）
，任
林
雲
陔
爲
廣
東
省
政
府
主

席

，黃
旭

初
爲
廣
西
省
政
府
主
席

，以
上
二
案

，及
粤
桂
軍
民
之
安



輯

，政
治
之
調
整

，均
交
由
各
主
管
機

關
切

實
執

行

，决
議
通
過

。

（
四
）
，主
席
團
提
議

，擬
推
陳
布
雷

，梁
寒
操·

陳
公
博·

王
陸
一

·
潘
公
展
五
委
員
爲
宣
言
起
草
委
員
會
委
員

，由
陳
布
雷

；
陳
公
博

召
集

，决
議
通
過

。至
十
一
時
半
散
會

。

三
次
大
會 

二
中
全
會
十
四
日

晨
九
時
舉
行
第
三
次
大
會

，出

席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蔣
中
正

，馮
玉

祥

，于
右
任

，孫
科

，吳
鐵
城

，

葉
楚
傖

，何
應
欽

，居
正

，陳
立
夫

，王
伯
羣
等
八
十
三
人

。列
席

監
察
委
員
林
森

，張
繼

，蔡
元
培

，楊
虎

，邵
力
子

，褚
民
誼

，徐

永
昌
等
二
十
四
人

。候
補
執
行
委
員
賴
璉

，經
亨
頤

，楊
永
泰

，程

天
固
等
三
十
七
人

。候
補
監
察
委
員
雷
震

，魯
蕩
平
等
十
八
人

。共

到
一
六
二
人

，由
孔
祥
熈
主
席

。報
吿
事
項

：（
一
）
宣
讀
第
二
次
會

議
紀
錄

，（
二
）秘
書
處
報
吿
文
件

。討
論
事
項

：（
一
）
提
案
審
查
委

員
會
黨
務
組
報
吿

：奉
交
審
查
常
務
委
員
會
及
組
織
宣
傳
民
衆
訓
練

三
部
工
作
報
吿
經
開
會
審
查

謹
將
審
查
結
果

，報
吿
如
左

：綜
核
常

會
及
各
部
自
一
中
全
會
閉
會
以
來

，半
年
間
之
工
作

，大
體
均
能
依

照
五
全
大
會
决
定
之
原
則

，及
一
中

全
會
决
議
之
綱
領
努
力
施
行

，

惟
按
諸
實
際

，
似
猶
未
能
切
實
應
用
旣
定
之
方
針

，使
黨
務
增
加
活

力

，而
益
穩
固
其
基
礎

。是
固
由
於
環
境
方
面

，不
能
免
於
障
故

，

而
黨
務

與
實
際
政
治
社
會
情
况

，未
能
因
時
並
進
使
相
適
合

，尤
爲

癥
結
之
所
在

。故
今
後
似
有
切
加
改
善

之
必
要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
敬
請

公
决

，决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通
過

。（
二
）
主
席
團
提

：一
，用
二
中
全

會
名
義
電
慰
汪
主
席
兆
銘
案
决
議
通
過

。二
，第
二
次

全
體
會

議
宣

言
草

案

决
議
修
正
通

過

，至
十
一
時
起

散
會

。當
即
舉
行
閉
幕
儀
式

全
會
中
之
重
要
文
件

蔣
委
員
長
重
要
演
詞 

蔣
委
員
長
於
十
三
日
二
中
全
會
第
二

次
會
討
論
議
案
完
畢
後

，即
向
大
會
報
吿
主
席
團
提
議
組
織
國
防
會

議
事
意
義

，原
詞
如
下

：各
位
同
志

，今
天
大
會
所
討
論
幾
個
提
案

，都
很
重

要

，尤
是
西
南

方
面

，蕭
同
志
佛
成
等
所
提
的
「
目
前
抗

日
救
亡
最
低
限
度
之
方
策
』
一
案

，格
外
重
要

。因
爲
審
查
會
經
鄭

重
考
慮

，認
爲
無
庸
另
有
决
議

，現
在
議
程
已
畢

，兄
弟
代
表
主
席

團
對
本
案
報
吿
幾
句
話

。駐
留
兩
廣
諸
同
志
的
提
案

，其
內
容
所
舉

各
點

，可
以
說
很
重
要

。我
們
全
會

對
這
案
也
十
分
重
視

，不
過
中

央
自
從
去
年
擧
行
第
五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以
來

，差
不
多
沒
有
一
時

一
刻
不
在
救
亡
工
作
上
用
心

，也
沒
有
一
時
一
刻
不
在
救
亡
工
作
用

力

。今
天
大
會
對
這
案
說
毋
庸
另
有
决
議
之
决
議

，一
方
面
固
然
由

於
提
案
本
身
的
手
續
沒
有
完
備

，一
方
面
也
因
爲
這
幾
年
來
西
南
同

志
對
中
央

太
隔
膜

，
完
全
不
明
白
中
央
的
情
形

，所
以
纔
有
這
個
提

案

。現
在
乘
這
個
機
會
來
盡
情
說
明
一
下

。我
們
臨
到
這
個
國
難
嚴

重
關
頭

，應
當
不
惜
犧
牲
來
禦
侮
救
亡

，這
不
僅
是
我
們
中
央
委
員

抱
這
種
心
理

，就
是
全
國
的
小
學
生
也
都
念
念
不
忘
這
一
句
話

。可

以
說
凡
是
中
國
人

，誰
都
知
道
要
救
亡

，誰
都
知
過
要
禦
侮

，但
是

禦
侮
救
亡
應
採
取
怎
樣
的
步

驟

，最
重
要
在
定
一
個
明
白
的
限
度

，

以
爲
决

定
國
策
的
標
準

。這
個
最
低
限
度

，就
是
去
年
全
國
代
表
所

决
定
的

，「
和
平
未
到
完
全
絕
望
時
期

，决
不
放
棄
和
平

，犧
牲
未



到
最
後
關
頭

，亦
不
輕
言
犧
牲
』
這
句
話

。

這
幾
句
話

，或
者

兩
廣
方
面
還
沒
有
明
白
；
以
爲
怎
樣
纔
算
是

非
放

棄
和
平
不
可

的
最
低
限
度

？
怎
樣
纔

算
是
最
後
的
關
頭

？
這
是

我
們
許
多
不
來

中
央
的
同
志
們
不
明
白
中
央
方
針
的
所
在

。現
在
我

再
把
這
幾
句
决
議
的
意
思

，就
是
所
謂
最
低
限
度
的
解
釋

，明
白
說

明
一
下

，希
望
各
位
同
志

，尤
其
是

兩

廣
來
的
各
位
同
志

，特
別
注

意

，以
便
回
去
之
後

，承
中
央
意
思
傳
達

。中
央
對
外
交
所
抱
的
最

低
限
度

，就
是
保
持
領
土
主
權
的
完
整

，任
何
國
家
要
來
侵
擾
我
們

領
土
主
權

，我
們
絕
對
不
能
容
忍

，我
們
絕
對
不
訂
立
任
何
侵
害
我

們
領
土
主
權
的
協
定

，並
絕
對
不
容
忍
任
何
侵
害
我
們
領
土
主
權
的

事
實

。再
明
白
些
說

，假
如
有
人
强
迫
我
們
欲
訂
承

認
僞
國
等
損
害

領
土
主
權
的
時
候

，就
是
我
們
不
能
容
忍
的
時
候

，就
是
我
們
最
後

犧
牲
的
時
候

，這
是
一
點

。其
次
從
去
年
十
一
月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以

後

，我
們
如
遇
有
領
土
主
權
冉
被
人
侵
害

，如
果
用
盡
政
治
外
交
方

法
而
仍
不
能
排
除
這
個
侵
害

，就
是
要
危

害
到
我
們
國
家
民
族
之
根

本
的
生
存

，這
就
是
爲
我
們
不
能
容
忍
的
時
候

，到
這
時
候
我
們
一

定
作
最
後
之
犧
牲

，所
謂
我
們
的
最
低
限
度

，就
是
如
此

。

但
是
這
半
年
來
外
交
的
形
勢

，大
家
相
信
並
未
到
達
和
平
絕
望

時
期
；
與
其
說
是
和
平
絕
望

，反
不
如
說
是
這
半
年
來
較
之
以
前
的

形
勢
還
有
一
線
的
希
望

。我
敢
說
最
近
外
交
途
徑

，並
未
達
到
最
後

關
頭
；
這
是
可
爲
各
位
同
志
明
白
報
吿
的

。現
在
外
交
上
的
情
勢
，

更
加
複
雜

，記
得
在
去
年
第
五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開
幕
的
時
候

，義

亞
戰
爭

，剛
才
發
生

，勝
負
未
能
懸
斷

，世
人
當
然
同
情
於
亞
比
西

尼
亞

，不
幸
的
結
果

，現
在

亞
比
西
尼
亞
已
經
失
敗
了

，但
是

，我

們
也
不

能
說

因
爲
亞
比
西
尼

亞
是
失
敗

了

，
我
們
不
能
做
第
二
個
亞

比
西
尼
亞

，我
們
要
挽
救
國
家
的
危
亡

，維
護
民
族
的
生
存

，我
們

决
不
怕
做
亞
比
西
尼
亞

，我
們
雖
則
不
怕
做
亞
比
西
尼
亞

，我
們
也

不
是
願
意
做
亞
比
西
尼
亞

。假
使
全
國
同
胞
全
黨
同
志

，能
夠
一
律

服
從
中
央
指
揮

，中
國
决
不
會
做
亞
比
西
尼

亞

。我
們
在
國
家
民
族

生
死
存
亡
的
關
頭

，一
切
處
置
决
斷

，不
能
不
特
加
愼
重

。我
們
决

不
能
輕
擧
妄
動

，致
陷
國
家
民
族
于
萬
刦
不
復
之
地

。現
在
亞
比
西

尼
亞
是
亡
國
了

，我
們
一
方
面
看
到
阿
國
的
精
神

，固
然
很
同
情

；

但
同
時
想
到
亞
比
西
尼
亞
的
人
民

，在
空
虛
的
國
際
評
判
之
下

，所

受
的
侮
辱

，所
受
的
痛
苦

，
實
在
不
堪
聞
問
了

。現
在
我
們
中
國
生

死
存
亡
的
大
權

，可
以
說
操
在
我
們
本
黨
手
上

，尤
其
是
全
體
中
央

委
員

，更
要
担
負
這
個
責
任

。我
們
是
不
是
在
此
和
平
未
到
絕
望

之

路

，
而
自
己
偏
要
來
走
絕
路
呢
？
國
家
可
以
不
致
滅
亡
的
時
候

，而

偏
要
使
他
滅
亡
呢
？
我
們
是
不
是
爲
了
一
時
的
意
氣

，或
希
望
個
人

的
榮
名

，隨
隨
便
便
的
孤
注
一
擲

，把
國
家
民
族
的
前
途
完
全
去
葬

送
呢
？
在
這
個
時
候

，如
果

我
們
本
黨
同
志
眞
是
公
忠
謀
國
的
人

，

我
想
决
不
出
此
的

。

我
們
很
知
道
在
兩
廣
的
同
志

，尤
其
是
兩
廣
的
武
裝
同
志

，因

爲
不
明
瞭
外
交
和
軍
事
的
關
係

，更
沒
有

了
解
中
央
的
方
針
和
準
備

，致
有
過
去
種
種
隔
膜
誤
解
和
錯
誤
的
行
動
發
生
出
來

。今
天
主
席

團
提
出
組
織
國
防
會
議
一
案

，主
要
的
意
義
就
是
希
望
各
地
方
的
軍

事
當
局

，□
夠
共
同
一
致

，來
中
央
參
加
討

論

，對
於
各
項
决

議
辦



法

，大
家
可

以
澈
底
明
瞭

，一
旦
發
生

事
變

，也
可
以
團
結

一

致

，

共
同
負
責
來
抵
禦
外
侮

。所
以
現
留
兩
廣
各
同
志
的
提
案

，雖
手
續

不
完
備
及
事
實
隔
閡
未
能
成
立

，而
主
席
團
的
提
案

，已
夠
對
其
提

案
有
相
當
表
示

，能
夠
大
家
一
致
地
去
推
行

，也
就
可
貫
澈
全
國
同

胞
同
志
的
希
望

，這
是
本
席
在
今
天
會
議
完
畢
時

，對
於
主
席
團
提

案
及
到
會
諸
同
志
的
苦
心
的
一
些
說
明

，希
望
各
位
同
志

，尤
其
是

兩
廣
來
的
各
位
同
志

，予
以
注
意

，並
轉
達
未
到
會
的
同
志

，一
致

瞭
解

。
唐
紹
儀
等
提
案
原
文

唐
紹
儀
等
三
十
一
中
委

，提
請
明
令

撤
銷
西
南
執
行
部
及
西
南
政
委
會

，其
在
西
南
指
導
黨
務
政
治
之
同

志

，均
當
集
中
中
央
共
同
負
責
案

，全
文
如
下

：爲
提
議
事

，竊
以

最
近
粤
桂
將
領
藉
名
請
纓
抗
日

，稱
兵
異
動
勿
論
其
內
幕
動
機
如
何

，自
客
觀
事
實
言
之

，總
爲
渙
散
民
族
精
神
搖
動
政
府
地
位
削
弱
國

家
力
量
之
所
爲

，名
曰
禦
侮

，實
足
招
侮

；
名
曰
救
國

，適
以
毀
國

；
事
之
可
傷

，孰
過
于
此

。查
粤
桂
將
領
年
來
跋
扈
行
爲

，皆
以

西

南
執
行
部
與
西
南
政
委
會
爲
憑
藉

。儼
然
另
立
政
府

，對
抗
中
央

。

不
唯
用
人
行
政

，自
成
系
統

，甚
至
于
外
交
則
自
爲
主
張

，宣
揚
國

際

，于
軍
政
則
擅
更
番
號

，自
樹
一
幟

。曾
不
思
國
于
今
日

，豈
有

國
家
不
統
一
而
可
以
對
外

，內
部
不
團

結
而
可
以
禦
侮
者

，
西
南

執

行
部
本
隷
屬
中
央
黨
部

，西
南

政
委
會

本
隷
屬

國
府

，今
竟

忘
其
本

來

，以
少
數
軍
人
挾
持
爲
反
對
中
央
割
據
自
雄
之
工
具

，且
按
之
實

際

，原
來
在
兩
機
關
負
責
之
同
志

，多
以
不
甘
爲
傀
儡

，飄
然
遠
引

，其
暫
留
有
待
者

，亦
每
坐
視
橫
流

，輒
興
浩
歎

，無
如

之
何

。今

日

爲
謀
一
致
禦
侮

，
必
須

增
强
政

府
力
量

，
統
一
全

國
政

令

，此
兩

機
關
實
已
無
設
置
之
必
要

。茲
値
本
黨
五
屆

二
中

全
會
開
會

，爰
本

上
述
意
見

，提
議
即
將
西
南
執
行
部
及
西
南
政
務
委
員
會
明
令
撤
銷

，其
原
在
西
南
指
導
黨
務
政
治
之
同
志

，均
當
集
中
中
央

，共
同
負

責

，庶
幾
國
家
内
部
從
此
實
現
統
一
之
精
神

，完
成
統
一
之
組
織

，

然
後
於
抗
敵
禦
侮

，乃
實
際
有
補
也

，是
否
有
當

，謹
祈
公
决

。提

議
者
唐
紹
儀

，孫
科

，陳
樹
人

，李
文
範

，馬
超
俊

，劉
維
熾

，張

發
奎

，陳
策

，黃
慕
松

，陳
慶
雲

，羅
翼
群

，梁
寒
操

，陳
公
博

，

曾
養
甫

，鄧
家
彥

，周
啓
剛

，傳
秉
常

，林
疊

，王
寵
惠

，吳
鐵
城

，謝
作
民

，余
俊
賢

，胡
文
燦

，許
崇
智

，蕭
吉
珊

，黃
紹
雄

，甘

乃
光

，程
天
固

，鄭
占
南

，李
福
林

，楊
永
泰

。

國
防
會
議
條
例
原
文 

國
防
會
議
條
例
業
經
十
三
日
第
二
次

大
會

通
過

，原
文
如
下

：（
第
一
條
）爲
整
理
全
國
國
防

，特
設
置
國

防
會
議

，討
論
國
防
方
針

，及
關
於
國
防
各
重
要
問
題

。（
第
二
條
）

國
防
會
議
以

左
列
各
員
組
成
之

：
一

，議
長

，軍
事
委
員
會
委
長

，

副
議
長
行
政
院
院
長

。二
，會
員
（
一
）中
央
軍
事
機
關
各
長
官

，軍

事
委
員
會
兩
副
委
員
長

，參
謀
總
長

，軍
事
參
議
院
院
長

，訓
練
總

監

，航
空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
。（
二
）
行
政
院
關
係
各
部
長
（
軍
政
海
軍

財
政
外
交
交
通
鐵
道
等
部
長
）
（
三
）
中
央
特
別
指
定
之
軍
政
長
官

。

（
第
三
條
）
國
防
會
議
審

議
事
項
如
左

：
一

，
國
防
方
針

，二
，國

防
外
交
政
策

。三
，關
於
國
防
事
業
與
國
家
庶
政
之
協
進
事
宜

。四

，關
於
處
置
國
防
緊
急
事
變
事
宜

，五
，國
家
總
動
員
事
宜

。六
，

關
於
戰
時
之
一
切
組
織

。七
，其
他
與
國
防
相
關
聯
之
重
要
事
宜

。

（
第
四
條
）
國
防
會
議
由
議
長
召
集
每
年
開
大
會
一
次
遇
必
要
時
得



召
集
臨
時
會
議

。（
第
五
條
）
國
防
會
議
决
議
事
項

，由
議
長
呈
請

中
央
交
國
民
政
府

，令
主
管
院
部
會
執
行

。（
第
六
條
）
國
防
會
議

每
次
開
會
以
一
星
期
爲
限

。如
遇
必
要
時
得
延
長
之

。（
第
七
條
）

國
防
會
議
設
置

秘
書
廳

，秘
書
廳
廳
長
由
參
謀
總
長

兼
任

，副
廳
長

二
人

，由
軍
事
委
員
會
辦
公
廳
副
主
任
參
謀
長
兼
任

，
其
組
織
另
定

之

。（
第
八
條
）
本
條
例
經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核
准
施
行

。

國
府
令
免
陳
濟
棠
職

國
府
十
三
日

令

：（
一
）廣
州
綏
靖
公

署
主
任
陳
濟
棠
另
有
任
用

，陳
濟
棠
應
免
本
兼
各
職

，此
令

。（二
）

特
派
余
漢
謀
爲
廣
東
綏
靖
主
任

，兼
第
四
路
軍
總
司
令

。（三
）任
命

林
雲
陔
爲
廣
東
省
政
府
委
員

，此
令

。（
四
）任
命
林
雲
陔
兼
廣
東
省

政
府
主
席

，此
令

。（
五
）
特
派
李
宗
仁
爲
廣
西
綏
靖
主
任

，白
崇
禧

爲
廣
西
綏
靖
副
主
任

，此
令

。（
六
）
任
命
黃
旭
初
爲
廣
西
省
政
府
委

員

，此
令

。（
七
）任
命
黃
旭
初
兼
廣
西
省
政
府
主
席

，此
令

。

軍
委
會
任
命
粤
將
領

軍
事
委
員
會
十
三
日
發
表
人
事
命
令

原
令
如
下

：（
一
）廣
州
綏
靖
主
任
陳
濟
棠
免
去
本
兼
各
職

。（
二
）派

余
漢
謀
爲
廣
東
綏
靖
主
任

。（
三

）派
余
漢
謀
爲
第
四
路
軍

總
司
令

，

兼
第
四
路
軍
第
一
軍
軍
長

。（
四
）派
李
振
球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一
軍
副

軍
長

。（
五
）派
張
達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二
軍
軍
長

。（
六
）派
李
漢
魂
爲

第
四
路
軍
第
二
軍
副
軍
長

。（
七
）派
李
敬
揚
爲
第
四
路
軍
副
總
司
令

兼
第
三
軍
軍
長

。（
八
）派
黃

延
楨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三
軍
副
軍
長

。（

九
）
派
黃
任
寰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四
軍
軍
長

。（
十
）
派
繆
培
南
爲
第
四

路
軍
第
五
軍
軍
長

。（
十
一
）
派
林
時
淸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五
軍
副
軍
長

。（
十
二
）任
莫
希
德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一
師
師
長

。（
十
三
）任
葉
肇
爲

第
四
路
軍
第
二
師
師
長

。（
十
四
）任
張
瑞
貴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三
師
師

長

。（十
五
）任
巫
劍
雄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四
師
師
長

。（
十
六
）任
李
振

良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五
師
師
長

。（
十
七
）
任
黃
質
文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六

師
師
長

。（
十
八

）
任
譚
朗
星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
七
師

師

長

。（
十

九
）
任

葉
壽
堯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八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）
任
鄧
龍
光
爲
四
路
軍
第

九
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一
）任
曾
友
仁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十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
十
二
）
任
嚴
應
魚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十
一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三
）任
陳
漢

光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十
二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四
）
任
譚
邃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
十
三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五
）
任
陳
章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十
四
師
師
長

。（

二
十
六
）
任
張
鏡
澄
爲
第
四
路
軍
第
十
五
師
師
長

。（
二
十
七
）任
黃

光
銳
爲
空
軍
駐
粤
指
揮
官

。（
二
十
八
）
任
張
之
英
爲
廣
東
省
江
防

司
令

。
大
會
閉
幕
宣
言
要
點 

大
會
宣
言
長
七
八
千
言

，茲
誌
其
結

論
如
下

：略
謂

，中
國
目
前
形

勢

，非
以
决
死
之
心
求
生
存

，則
不

能
得
安
全
之
保
障

，非
舉
國
一
致
整
齊
之
步
驟
謀
挽
救

，則
將
無
逃

於
各
個
擊
破
之
危
機

。故
此
時
全
國
國
民

，唯
有
本
於
救
國
之
誠
心

，予
中
央
以
澈
底
之
信
任

，誠
能
一
致
團
結

，保
障
統
一

，鞏
固
中

樞

，俾
能
負
起
責
任

，運
用
協
同
之
力
量

，以
救
護
國
家

，保
全
民

族

，則
環
境
縱
極
困
難

，必
可
轉
危
機
造
成
復
興
之
大
業
；
否
則
意

志
不
一

，步
驟
不
齊

，築
室
道
謀

，自
壞
紀
律

，根
本
旣
傷

，雖
無

敵
國
外
患

，亦
必
崩
潰
而
不
可
救

。本
黨
受
全
國
同
胞
付
託
之
重

，

對
於
國
家
興
亡

，必
當
盡
其

心
思
才
力

，貫
澈
始
終

。即
或
形
勢
更

趨
險
惡

，亦
必
於
相
互

夾
攻
之
中

，百
折
不
撓

，健
全
組
織

，確
立

國
家
基
礎

，如
我
民
族
求
得
永
遠
生
存
之
保
障

，此
所
敢
鄭
重
宣
吿

於
國
人
者

。茲
國
家
旣
處
此
非
常
之
勢

，吾
人
對
內
唯
有
以
最
大
之

容
忍
與
苦
心

，藉
求
全
國
國
民
之
團
結

，對
外
則
决
不
認
任
何
侵
害

領
土
主
權
之
事
實

，亦
决
不
簽
訂
任
何
侵
害
領
土
主
權
之
協
定

。遇

有
領
土
主
權
被
侵
害
之
事
實

，如
用
盡
政
治
方
法
而
無
效

，危
及
國

家
民
族
之
根
本
生
存
時

，則
必
出
之
以
最
後
犧
牲
之
决
心

，决
無
絲

毫
猶
豫
之
餘
地

，此
則
就
五
全
大
會
所
决
定
之
方
針

，茲
更
銓
釋
揭

示

，以
期
全

黨
同

志
全

國
同
胞
之

共
喩

也

，云
云

。


